附件1
福州大学至诚学院教学科研人员廉洁从研承诺书
科技创造未来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要培育创新文化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涵养优良学风，营造创新氛围。本人作为福州大学至诚学院教学科研工作人员，根据科研管理有关规定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弘扬科学家精神，在科研工作中努力做到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，勇攀高峰、敢为人先，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，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，集智攻关、团结协作，甘为人梯、奖掖后学，展现优良的学风教风。
二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廉洁自律有关规定，认真执行我省、学校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有关制度规定，强化责任意识、法纪意识、制度意识，树立廉洁自律、守纪守法科研人员的良好形象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。
三、严格遵守科研伦理，自觉维护学校科研声誉。
四、正确行使项目负责人的权利，秉公办事，不为个人谋取私利，做到公开、公平和公正。
五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不使用科研经费安排宴请、旅游、健身、高档娱乐或其他违规支出。
六、在科研项目经费申报及使用中不虚列支出，不编报虚假预算，不套取科研经费，做到专款专用。不弄虚作假、截留、挪用、挤占科研经费，确保科研项目按合同或任务书要求时间节点验收结题。
七、不向合作方索要或收受现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或干股等；不在科研项目中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或超比例发放人工费。
本人严格践行上述承诺，自觉接受社会和学校有关部门的监督，如有违反，愿接受组织处理或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承诺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注：该承诺书一式2份，由承诺人、院纪委办各持1份。
